
 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工程款動支作業 

作業要項表 

項 目 編 號 支出 02 

項 目 名 稱 工程款動支作業 

相 關 單 位 總務處營繕組、保管組 

辦 理 時 間 依合約規定期限辦理 

注 意 事 項 

一、 依政府採購法採何種招標方式辦理。 

二、 先送交保管組確認財、物分類。 

三、 經資門歸類；屬資本門者預算是否足以容納。 

四、 整修工程若屬大修時，應依資本化(遞延費用)規定處理。 

五、 若屬新建工程，應俟完工驗收完竣取得使用執照完成相關

程序後辦理分期付款轉帳作業。 

六、 資本門若於年度終了未能執行完竣，則需辦理保留作業。 

相 關 法 令 

一、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 

二、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

三、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

四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要點 

辦 理 方 式 

ㄧ、年度中擬進行之工程由需求單位概估預算金額簽會總務單

位及主計單位；總務單位評估執行、主計單位確認預算後

送校長（或授權代簽人）核准。 

二、展開規劃設計作業。 

三、公開招標作業。 

四、進行實際工程作業。 

五、辦理估驗。 

(一)承包商應依契約規定按期提出工程估驗之申請，送總

務處營繕組辦理請款，申請時須依契約規定提出以下

文件： 

1.本期之施工進度報告，該進度報告至少應包括本期

各項作業之進度百分比、尚需工期及估驗金額。 

2.估驗之數量計算書。 

3.每期計價應提送「工程估驗計價單」正本 3份。 

(二)有委託監造之工程，承包商估驗資料均由監造單位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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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 

(三)營繕組彙總審核上述表件後，全案送主計室審核後由

營繕組黏貼憑證送主計室審核後開立支出傳票陳核付

款。 

(四)如有物價指數調整項目時，則另依合約規定檢討附相

關文件等送監造單位審查核對。 

六、估驗付款相關作業。 

七、確認完工作業。 

八、辦理驗收。 

九、結算工程金額。 

十、結算付款相關作業。 

附 件  

使用表單文件  

 



 
 

開始

需求單位概估預

算金額後擬提簽

呈

總務單位評估執

行

主計單位確認預

算有無

校長或授權代簽

人核定

總務單位辦理委

託規劃設計作業

總務單位辦理工

程招標作業

得標廠商進行工

程施作作業

辦理估驗

或完工

辦理工程估驗作

業

A

A

估驗付款作業

辦理驗收作業

辦理工程結算作

業

結算付款作業

結束

結束估驗


